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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

查，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应当查清原因、查明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月 27 日修订） 

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

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

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第五十条 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负责。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年 8 月 29 日公布）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

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

备，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

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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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农业行政、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对

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排放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 

第九条 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务、

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建立建筑垃

圾全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行为，推进综合利用，加强

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建设，保障处置安全，防止污染环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机

构，有权依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围内排放环境噪声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反

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部门、机构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                                                                                                    

第七十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

对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取样，要求被检查者

提供有关资料、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被检查者应当配合检查工作，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6 月 28 日通过）                                                                                             

第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互通信息，

密切配合，对核设施、铀（钍）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对

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6 号 2021 年 1 月 24 日公布）                                                                                                                

第三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排污许可的统一监督管理。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排污许可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排污许可的事中事后监管，将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纳入生态

环境执法年度计划，根据排污许可管理类别、排污单位信用记录和生态环境管理需要等因素，合理确

定检查频次和检查方式。                                                                                                                  

【行政法规】《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2010 年 4月 8 日公布）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销售、使用和进出口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687 号，2017 年 10 月 7 日修改）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类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

监督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其主管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监

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者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

密和业务秘密。                                                                                

【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2011 年 11 月 11 日公布）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并加强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监测。                                                                                                                 

【行政法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

定，按照职责分工，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国务院令第 641 号 2013 年 10 月 2 日公布）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

量进行监督检查。 

【规章】《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环保部令第 19 号，2012 年 2 月 1 日公布） 

第四条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现场监督检查，由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行使现场监督检



查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监督检查机构）具体负责。 

省级以下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监督管理和现场监督检查的权限划分，由省级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四条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分为例行检查和重点检查。监督检查机构应当对污染源自

动监控设施定期进行例行检查。对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例行检查每月至少一次；

对其他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例行检查每季度至少一次。对涉嫌不正常运行、使用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施或者有弄虚作假等违法情况的企业，监督检查机构应当进行重点检查。重点检查可以邀请有关

部门和专家参加。实施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例行检查或者重点检查的，可以根据情况，事先通知被检

查单位，也可以不事先通知。                                                                                                                                             

【规章】《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19 号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                                                                                  

第六条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配合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落实相关具体工作，并根据本办

法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                                                                                                             

【行政法规】《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有权依

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现场监测、调查取证；（二）

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采集样品；（三）责令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停止污

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四）查封、扣押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

的设施、设备；（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涉及查封、扣押物品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

处理，防止涉案物品转移、隐匿、损毁、灭失等情况发生。对具有危险性或者环境危害性的涉案物品，

有关部门应当组织临时处理处置，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协助；对无明确责任人、责任人不具备履行责任

能力或者超出部门处置能力的，应当报涉案物品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处置。                                                                   

【行政法规】《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3月 30 日修正）                                                                                                   

第五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